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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加强老旧厂房及设施改造推动产业 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 

 

为落实好《关于加强腾退空间和低效楼宇改造利用促进

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，提升老旧厂房及设施

等存量产业空间要素资源配置效率，为本市产业转型和高质

量发展提供更充分和有效的空间载体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适用于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范围内

建筑规模超过 3000 平方米的老旧厂房、仓库、特色工业遗址

等存量设施资源改造项目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重点支持项目改造后发展以下业态：文

化、金融、科技、商务、创新创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，新一

代信息技术、先进制造等高精尖产业。 

1.对于核心区，严格落实《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

划(街区层面)(2018 年—2035 年)》确定的方向，在“双控四

降”前提下，鼓励发展改善民生的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、有助

于弘扬中华文明典范区建设的文化产业以及符合规划定位的

现代服务业。 

2.对于朝阳区、海淀区、丰台区、石景山区和城市副中

心，支持发展文化、金融、科技、商务、创新创业服务等现

代服务业，新一代信息技术、先进制造等高精尖产业以及现

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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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

支持，项目单位在申报时应当明确申请支持方式。 

1.投资补助。对于老旧厂房及设施改造项目，按照项目

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30%的比例安排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

资金，最高不超过 5000万元。 

2.贷款贴息。对于老旧厂房及设施改造项目发生的银行

贷款，可以按照基准利率给予不超过 2年的贴息支持，总金

额不超过 5000万元。 

第四条  全面落实放管服要求，充分发挥市区两级主动

性，简化审批流程，推行全程网办。老旧厂房及设施改造提

升项目立项原则上均采用区级备案制，符合《北京市政府核

准的投资项目目录(2018年本)》的按现行要求执行。 

第五条  项目单位原则上应在项目开工后、竣工前向所

在区发展改革委提出资金支持申请，由区发展改革委对项目

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基本建设条件、申报条件、申报材料等

进行初审，征求区政府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后及时向市发展改

革委申报。市发展改革委对项目进行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项

目按照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程序审核批复。申请材料应当包含

以下文件： 

1.项目属地区发展改革委出具的申请资金支持的请示

及初审意见； 

2.项目立项文件； 

3.项目资金申请报告。 

第六条  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分两批拨付。第一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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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资金申请报告批复后，拨付补助资金总额的 70%。第二

批为项目交付后一年内，经评估符合以下条件中 2 条及以上

的（其中第 1条为必选项），拨付剩余 30%资金。 

1.项目改造后综合节能率达到 15%及以上。具备可再生

能源利用条件的项目，应当有不少于全部屋面水平投影 40%

的面积安装太阳能光伏，供暖采用地源、再生水或空气源热

泵等方式。 

2.入驻企业符合引导产业方向，且改造后入驻率不低于

70%。 

3.落地市级重大产业项目、引入行业龙头企业或区政府

认定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示范带动效应。 

第七条  市发展改革委定期组织相关区发展改革委开

展项目征集和申报工作，原则上每年 2次，统一征集、集中

办理。 

第八条  各区发展改革委应当结合实际，加强项目属地

管理，负责本地区老旧厂房及设施改造升级项目的申报、初

审和监督等工作，对申报项目的建设主体、建设地点、建设

内容、投资构成、发展业态等进行严格审核，配合相关部门

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和审计等工作。市发展改革委将委托有资

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对项目资金、项目贷款的真实性等进行评

估审核。 

第九条  项目单位应当对绿色低碳改造、产业准入以及

材料真实性、持续开放运营、严格遵守工程建设及招投标制

度相关法律法规、项目未获得过其他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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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内容进行承诺。项目单位存在提供虚假材料、骗取市政府

固定资产投资支持等行为的，市发展改革委视情况停止拨付

或收回支持资金，情节严重的将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关

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支持政策与市级其他优惠补贴政策原

则上不重复享受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实施。 

 

 


